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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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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5

月3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家聲字第26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

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家事事件法第

51條所準用。本件異議人於本院司法事務官確定訴訟費用額

之處分送達後之法定期限內，以書狀表示不服而提出異議，

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

定相符。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案第一、二審判決完全否定異議人所提出

對家庭的貢獻，異議人百分之百扶養子女至其等出國留學或

婚嫁；又異議人與相對人係分居不同居，於審理期間異議人

亦曾請求相對人應給付使用異議人不動產之租金新臺幣（下

同）840萬元，然審理期間就此絲毫不議；另相對人曾對異

議人提起侵占等告訴，指稱異議人侵占久○實業有限公司美

金3,373,203.94元，而相對人指摘之事實均發生於民國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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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依該時夫妻財產共有制，相對人亦應分攤二分之一

的責任，上情經相對人於審理期間提出，法官亦視而不見；

另於審判程序中，兩造之子曾○松將自公司所領薪資交由相

對人使用，然曾○松於審理中偽證稱為給予相對人之孝親

費，且於審理中統計其數，浪費司法資源。是相對人之請求

應予駁回，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經查，本件兩造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業經本院以108年度婚

字第502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就相對人請求離婚部

分，為相對人勝訴判決，另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損害

賠償請求部分，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並判決訴訟費

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又相對人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再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重家上字

第28號判決異議人除第一審應給付之金額外，應再行給付89

3萬1358元，且此再行給付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

負擔，另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六，此經

本院調卷核閱無訛，並有本院卷附上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存

卷可考，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司法事務官於該案判決確定

後，依相對人聲請已繳納之訴訟費用，以裁定確定異議人應

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為37萬9637元，及自該裁定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於法並無不合。

四、異議人以前揭理由聲明異議，惟觀諸異議理由均係對於本案

第一、二審判決之事實認定及判決理由所為之爭執，而確定

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僅在確定義務人應負擔之具體數

額，並非判斷本案訴訟之實體權利義務程序，自不得於本案

裁判確定後，再對實體權利義務事項為相異之判斷，當亦無

從以實體上之爭執事由判斷訴訟費用負擔，是以異議人所

陳，無論是否屬實，均屬與相對人間訴訟費用額所由生之實

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非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

序所得加以審究，原裁定依上揭卷附證據資料裁定本件訴訟

費用額，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依相對人聲

請為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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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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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家聲字第2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本件異議人於本院司法事務官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送達後之法定期限內，以書狀表示不服而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案第一、二審判決完全否定異議人所提出對家庭的貢獻，異議人百分之百扶養子女至其等出國留學或婚嫁；又異議人與相對人係分居不同居，於審理期間異議人亦曾請求相對人應給付使用異議人不動產之租金新臺幣（下同）840萬元，然審理期間就此絲毫不議；另相對人曾對異議人提起侵占等告訴，指稱異議人侵占久○實業有限公司美金3,373,203.94元，而相對人指摘之事實均發生於民國107年以前，依該時夫妻財產共有制，相對人亦應分攤二分之一的責任，上情經相對人於審理期間提出，法官亦視而不見；另於審判程序中，兩造之子曾○松將自公司所領薪資交由相對人使用，然曾○松於審理中偽證稱為給予相對人之孝親費，且於審理中統計其數，浪費司法資源。是相對人之請求應予駁回，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經查，本件兩造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業經本院以108年度婚字第502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就相對人請求離婚部分，為相對人勝訴判決，另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損害賠償請求部分，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並判決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又相對人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再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重家上字第28號判決異議人除第一審應給付之金額外，應再行給付893萬1358元，且此再行給付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另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六，此經本院調卷核閱無訛，並有本院卷附上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存卷可考，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司法事務官於該案判決確定後，依相對人聲請已繳納之訴訟費用，以裁定確定異議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為37萬9637元，及自該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於法並無不合。
四、異議人以前揭理由聲明異議，惟觀諸異議理由均係對於本案第一、二審判決之事實認定及判決理由所為之爭執，而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僅在確定義務人應負擔之具體數額，並非判斷本案訴訟之實體權利義務程序，自不得於本案裁判確定後，再對實體權利義務事項為相異之判斷，當亦無從以實體上之爭執事由判斷訴訟費用負擔，是以異議人所陳，無論是否屬實，均屬與相對人間訴訟費用額所由生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非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所得加以審究，原裁定依上揭卷附證據資料裁定本件訴訟費用額，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依相對人聲請為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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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本件兩造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業經本院以108年度婚
    字第502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就相對人請求離婚部分
    ，為相對人勝訴判決，另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損害賠
    償請求部分，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並判決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又相對人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敗
    訴部分提起上訴，再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重家上字第2
    8號判決異議人除第一審應給付之金額外，應再行給付893萬
    1358元，且此再行給付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另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六，此經本院
    調卷核閱無訛，並有本院卷附上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存卷可
    考，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司法事務官於該案判決確定後，依
    相對人聲請已繳納之訴訟費用，以裁定確定異議人應負擔之
    訴訟費用額為37萬9637元，及自該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於法並無不合。
四、異議人以前揭理由聲明異議，惟觀諸異議理由均係對於本案
    第一、二審判決之事實認定及判決理由所為之爭執，而確定
    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僅在確定義務人應負擔之具體數額
    ，並非判斷本案訴訟之實體權利義務程序，自不得於本案裁
    判確定後，再對實體權利義務事項為相異之判斷，當亦無從
    以實體上之爭執事由判斷訴訟費用負擔，是以異議人所陳，
    無論是否屬實，均屬與相對人間訴訟費用額所由生之實體上
    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非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所
    得加以審究，原裁定依上揭卷附證據資料裁定本件訴訟費用
    額，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依相對人聲請為
    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曾武雄  
相  對  人  王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3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家聲字第2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本件異議人於本院司法事務官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送達後之法定期限內，以書狀表示不服而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案第一、二審判決完全否定異議人所提出對家庭的貢獻，異議人百分之百扶養子女至其等出國留學或婚嫁；又異議人與相對人係分居不同居，於審理期間異議人亦曾請求相對人應給付使用異議人不動產之租金新臺幣（下同）840萬元，然審理期間就此絲毫不議；另相對人曾對異議人提起侵占等告訴，指稱異議人侵占久○實業有限公司美金3,373,203.94元，而相對人指摘之事實均發生於民國107年以前，依該時夫妻財產共有制，相對人亦應分攤二分之一的責任，上情經相對人於審理期間提出，法官亦視而不見；另於審判程序中，兩造之子曾○松將自公司所領薪資交由相對人使用，然曾○松於審理中偽證稱為給予相對人之孝親費，且於審理中統計其數，浪費司法資源。是相對人之請求應予駁回，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經查，本件兩造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業經本院以108年度婚字第502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就相對人請求離婚部分，為相對人勝訴判決，另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損害賠償請求部分，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並判決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又相對人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再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重家上字第28號判決異議人除第一審應給付之金額外，應再行給付893萬1358元，且此再行給付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另第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百分之七十六，此經本院調卷核閱無訛，並有本院卷附上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存卷可考，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司法事務官於該案判決確定後，依相對人聲請已繳納之訴訟費用，以裁定確定異議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為37萬9637元，及自該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於法並無不合。
四、異議人以前揭理由聲明異議，惟觀諸異議理由均係對於本案第一、二審判決之事實認定及判決理由所為之爭執，而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僅在確定義務人應負擔之具體數額，並非判斷本案訴訟之實體權利義務程序，自不得於本案裁判確定後，再對實體權利義務事項為相異之判斷，當亦無從以實體上之爭執事由判斷訴訟費用負擔，是以異議人所陳，無論是否屬實，均屬與相對人間訴訟費用額所由生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非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所得加以審究，原裁定依上揭卷附證據資料裁定本件訴訟費用額，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依相對人聲請為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曹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沛晴


